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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教科圖書品質優劣與教學成效有密切關聯，為配合教科書開放政策，慎選符合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求，並能切合教師課程發展、教學實施及學生學習與能力的需求之教科書，以提昇教學績效，促進教育正常發展，達成教育目標。
2、 本校教科圖書選用之原則如下：
（一）符合課程標準或綱要並經審定合格。
（二）考量教師教學專業需求及課程統整。
（三）適應學生學習方式與特性。
（四）過程應本公開、公平、公正、合法、客觀、民主參與。
3、 組織：教科書選用委員會
         主任委員：校   長
         總 幹 事：教務主任
         行政人員：總務主任、教學組長、出版組長
         教師代表：各領域召集人(數理領域、國文、社會領域，將大致同領域合併)
         教師代表：由教師會推舉代表。
     家長代表：由家長會推舉代表。
4、 教科書選用之實施程序如下：
（1） 由教務處事先公布選用程序及時間表。
（2） 由各領域任課教師或該學習領域教材、教法有深入研究之教師，依領域開會討論，依學生能力、狀況並依其升學或就業需求，討論適合之教科書。
（3） 各領域教師應蒐集各教科書資料，依據所蒐集資料進行評審、討論、決議選用書單，做成領域選書會議會議記錄送教務處出版組彙整。
（4） 教務處出版組蒐集各領域選書會議會議記錄經彙整，薦送『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擇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教科書選用適切性。
（5） 會議過程應做成紀錄陳送校長核閱，並公布研商結果。
（6） 依規定代辦採購事宜。
5、 注意事項：
（1） 同一年級同一科目於同一學年內以採用一種版本為原則，不得要求或強迫學生購買其他版本教科圖書。
（2） 應注意學生學習之連貫性及教科圖書出版者提供每學期之詳細研發與編製計畫，以作為後續選用之參考。
（3） 教科圖書選用過程應做成紀錄，妥為保存，以備查考。
（4） 教科圖書選用應把握時效，需考量各項作業時程。務必於每學年開學前完成各項事務。
（5） 各領域對於該科已選用之教科書，於各部別課程小組中蒐集使用意見並記錄之，以作為下學年選用之參考
（6） 選用之教科圖書，應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教學科目為限。
（7） 選用之教科圖書需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並領有未逾期限之執照。若於本校開始教科書選用作業時，尚未取得正式合格執照者（含送審中之樣書），不列入選用範圍，亦不得加以選用，以維持教科書之品質及採購程序之合法性。
（8） 如無適合學生能力之審定本，得選用非審定本或自編教材。
（9） 新學期開學，倘若原任課教師因調任、榮退、長期事、病假等各種因素未能繼續任教該科目，繼任的教師應沿用原期末教學研究會決定之教材、教科書，不得私下要求退、換書。
（10） 所訂定之教材、教科書不適合新生學習需求時，須於開學兩週內經該領域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之
6、 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
（1） 以分開辦理為原則，並由教務處會同總務處及會計室辦理教科書之採購、驗收等事宜。
（2） 由教務處出版組就教科書選用委員會選用之各版本及數量彙整後，依審定教科書價格製作各年級教科圖書收費明細表簽請校長核定後，由總務處統一辦理教科圖書收費事宜，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教科圖書採購。
（3） 教科圖書訂購後，由教務處出版組清點各版本之數量後，辦理驗收及核銷事宜。
7、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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